
有 關 「 新 高 中 課 程 過 渡 津 貼 」 的 常 見 問 題  

1. 特 殊 學 校 會 否 同 樣 享 有 「 新 高 中 課 程 過 渡 津 貼 」 ？  

¾ 特 殊 學 校 會 與 其 他 學 校 一 樣 ， 同 樣 享 有 「 新 高 中 課 程 過 渡 津

貼 」， 計 算 方 法 與 一 般 學 校 無 異 。  

2. 若 有 學 校 預 計 幾 年 後 會 關 閉  (不 開 辦 新 高 中 班 級 )，會 否 同 樣 享 有

「 新 高 中 課 程 過 渡 津 貼 」 ？  

¾ 將 於 2009/10 或 之 前 停 辦 的 學 校 ， 不 會 獲 提 供 「 新 高 中 課 程

過 渡 津 貼 」。  

3. 新 開 辦 的 中 學 可 否 獲 得 這 項 津 貼 ? 

¾ 在 2006/07 學 年 至 2008/09 學 年 期 間 新 開 辦 的 中 學 亦 有 資 格 獲

得 相 應 年 份 的 津 貼 。  

4. 「 新 高 中 課 程 過 渡 津 貼 」 將 於 何 時 發 放 ？  

¾ 「 新 高 中 課 程 過 渡 津 貼 」 已 於 2006/07 學 年 開 始 發 放 ， 為 期

三 年 。  

5. 學 校 可 否 以 「 新 高 中 課 程 過 渡 津 貼 」 僱 用 服 務 ？  

¾ 這 項 津 貼 的 目 的 ， 是 協 助 學 校 為 過 渡 到 新 高 中 作 好 準 備 ， 學

校 不 能 用 來 僱 用 服 務 。 學 校 可 就 即 將 開 辦 的 新 高 中 科 目 ， 購

置 有 關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和 設 備 (例 如 新 高 中 科 目 的 參 考 書、視 聽

設 備 等 )；亦 可 支 付 起 動 費 用 (包 括 小 規 模 更 改 設 施 工 程、家 具

及 其 他 必 需 品 )， 以 過 渡 至 新 高 中 課 程 。  

6. 學 校 可 否 滾 存 「 新 高 中 課 程 過 渡 津 貼 」 每 年 餘 下 的 津 貼 ？  

¾ 可 以 ， 直 至 2011/12 學 年 完 結 為 止 ， 即 2012 年 8 月 31 日 。  

7. 「 新 高 中 課 程 過 渡 津 貼 」與 用 作 校 舍 修 葺 /改 善 工 程 的 非 經 常 津 貼

有 何 分 別 ？  

¾ 與 校 舍 修 葺 /改 善 工 程 的 津 貼 不 同 ，「 新 高 中 課 程 過 渡 津 貼 」

是 無 須 申 請 的 ， 校 舍 修 葺 /改 善 工 程 津 貼 是 為 學 校 進 行 必 需 /
合 適 的 修 葺 或 改 善 而 設。「 新 高 中 課 程 過 渡 津 貼 」是 用 以 支 付

起 動 費 用 (包 括 小 規 模 更 改 設 施 工 程、家 具 及 其 他 必 需 品 )，以

過 渡 至 新 高 中 課 程 ， 例 如 ： 學 校 可 使 用 這 項 津 貼 分 隔 課 室 ，

以 便 進 行 小 組 討 論 。  

8. 「 新 高 中 課 程 過 渡 津 貼 」 是 以 學 校 班 級 計 算 款 項 金 額 ， 但 由 於 班



級 結 構 可 能 每 年 有 差 異 ， 這 項 津 貼 會 以 學 校 哪 一 年 的 班 級 計 算 ？  

¾ 「 新 高 中 課 程 過 渡 津 貼 」 是 以 該 學 年 九 月 實 際 開 辦 的 中 學 班

級 數 目 而 計 算 。   

 

 

 


